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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287,690億元 (A)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200,400億元 (B)

信託持有資產 38,440億元 (D)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90,580億元 (C)

1 就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而言，但不包括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地產基金）及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的信託資產。
2 就資產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而言，但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及房地產基金。

64%1

源自非香港 
投資者的資產

56%2

在香港管理的 
資產

20%
資產及財富管理 
業務的管理資產

 2%
資產及財富管理 
業務的從業員

 7%
內地相關的持牌
法團及註冊機構

 10%
持牌法團─第9類 
受規管活動

在香港註冊成立
的證監會認可 
基金的規模

 15%

上述項目指有關業務的管理資產。項目C及項目D下匯報的某些資產是由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管理，因此
亦在項目B下予以匯報。所以，項目A並非項目B、C及D加總後的數額。詳情請參閱本報告第10頁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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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每年進行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以收集有關香港資產及財
富管理業的資料和數據。這些資料和數據有助證監會制訂政策及進行工作規劃。

2. 一如往年，是次調查集中在以下各類香港機構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

(a) 獲證監會發牌從事資產管理和基金顧問業務的法團（統稱“持牌法團”）；

(b) 從事資產管理、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銀行（統稱“註冊機構”），其資產管理活動須
與持牌法團受相同的監管制度（即《證券及期貨條例》）規管；

(c) 根據《保險業條例》註冊但並非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這些公司提供的服務構成《保險業條
例》附表1第2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並從財富管理產品賺取總營運收入；及

(d) 提供信託服務的機構（“受託人”）。

3. 是次調查從機構（即持牌法團、註冊機構、保險公司和受託人）的角度以及從客戶（即持牌法團和註
冊機構從香港管理的資產或客戶關係所產生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客戶）的角度，分析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的概況。

4. 一如往年，本會向持牌法團發出調查問卷，並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保險業監管局及香港信託人公會
的協助下，將問卷分別發給註冊機構、保險公司和受託人，查詢它們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資產
及財富管理活動。

5.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報告內的所有金額均以港元計。

回應
概況

1. 鑑於業界面對因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而所引起的營運挑戰，證監會將調查的回應期延長。

2. 有818家（2018年：854家）機構表示，它們曾在調查期內從事資產管理、基金顧問、私人銀行及私
人財富管理業務或信託服務，當中包括704家（2018年：747家）持牌法團、46家（2018年：45家）註
冊機構、41家（2018年：35家）保險公司及27名（2018年：27名）受託人。2019年調查的回應率大致
上與去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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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法團

3. 上述的704家持牌法團曾從事(i)資產管理業務，(ii)基金顧問業務，或(iii)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
務，其業務活動的分項數據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438
只從事基金顧問業務的回應者 52
只從事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7
同時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及基金顧問業務的回應者 179
同時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8
同時從事基金顧問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2
同時從事上述三種業務的回應者 18 

704 

註冊機構

4. 至於46家曾從事資產管理業務或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註冊機構，其業務活動的分項數
據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3
只從事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36
同時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7 

46 

保險公司

5. 是次調查共有41家非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作出回應，其服務涵蓋財富管理、人壽及年金，以
及退休計劃產品等長期業務。

受託人

6. 27名在香港提供信託服務的受託人回應了是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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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調查結果

報告摘要

2019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的主要結果詳述如下：

3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及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的信託持有資產。
4 部分資金流入是因為國際金融機構於2019年進行業務重組，藉此將更多管理資產投放在香港所致。
5 基於一名回應者在2018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報告發表後對回應作出調整，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信託持有資產數額由

43,330億元改為34,670億元，而截至該日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的信託持有資產的數額則保持不變。
6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的管理資產及房地產基金。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A
面對環球市場的不明朗因素和各種挑戰，及儘管
社會動盪和中美地緣政治局勢緊張，香港的資產
及財富管理業務在2019年表現蓬勃，管理資產按
年增加20%至287,690億元（36,940億美元）。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3在2019年錄得16,680億元
（2,140億美元）的淨資金流入4（2018年：7,830億
元（1,000億美元））。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B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經
營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管理資產按年增
加22%，達200,400億元（25,740億美元）。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C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
理業務的管理資產按年上升19%至90,580億元
（11,630億美元）。

信託持有資產D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信託持有資產由34,670億5 

元，上升11%至38,440億元（4,940億美元）。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產 非香港投資者持續成為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3的主
要資金來源，佔所管理資產的64%。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在香港管理的資產佔資
產管理業務所管理資產 6的56%，當中有52%投
資於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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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註冊成立的 
證監會認可基金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
會認可基金數目按年輕微下跌2%至763隻，及其
資產淨值在不明朗且充滿挑戰的環球市況下，仍
按年上升15%至12,460億元（1,600億美元）。

持牌法團－第9類
受規管活動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在香港獲發牌進行資產
管理（第9類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數目由2018
年12月31日的1,643家，增加10%至1,808家。

內地相關的持牌法團
及註冊機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內地相關集團在香港成
立的持牌法團和註冊機構數目由2018年12月31
日的362家，增加7%至387家。

從業員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總數截至2019年12
月31日為45,132人7，其中直接從事資產管理及
相關輔助職能的從業員所佔比例日益增加。

7 2019年度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的範圍擴大至涵蓋受託人的從業員概況。出於比較目的，截至2019年12月31日，從事資產
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人數（不包括受託人）為43,631人，按年上升2%。

市場展望

儘管新冠疫情爆發及中美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加劇，令全球市場的形勢充滿不確定性
和挑戰性，但2020年至今，香港的金融市場仍保持穩健。

鑑於新冠疫情爆發導致全球市場扭曲及2020年首季出現“尋求較穩妥的資金出路的現象
(flight to safety)”，恒生指數在2020年3月底下跌16%，及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可
基金的資產淨值與上一季相比減少了14%，跌至10,700億元（1,380億美元），而淨資金
流出為160億元（20億美元）。

然而，2020年第二季度出現反彈，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可基金的資產淨值增長了
12%至12,010億元（1,550億美元），而淨資金流入為270億元（35億美元）。

香港股市和期貨市場亦一直保持暢旺。在2020年上半年，證券市場的每日平均成交額
按年上升20%，達1,175億元（152億美元）。同期，於衍生工具市場買賣的期貨和期權
的每日平均成交量為1,175,231張合約，與2019年上半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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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市場在2020年上半年表現蓬勃，總集資額為928億元（120億美元），並且有兩家內
地公司作第二上市。2020年上半年的。債券通交易量創下歷史新高，每日平均成交額
按年增長202%，達人民幣199億元（28億美元）。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保
持活躍，北向及南向交易的成交量均創下新高。

證監會各項舉措的最新動向

證監會致力促進將香港發展為具競爭力且提供全方位服務的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及基
金首選註冊地。本會正努力加強各項已經與中國內地及其他六個市場落實的基金互認
安排。

為了向中國內地和香港投資者提供更多產品選擇，讓它們獲得在對方市場投資的機
會，證監會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即將推出ETF交叉上市的試點計
劃。

為促使更多私募基金在香港成立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證監會將移除《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守則》對私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所有投資限制。證監會即將就此以及其他優化開放式
基金型公司制度的建議發表諮詢總結。優化措施包括允許持牌或註冊證券經紀行擔任
私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保管人。

鑑於市場對近期發表的公眾諮詢所載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建議優化措施大致
表示支持，故證監會期望於短期內推出有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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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A部

資產及財富
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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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資產 部分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287,690億元 II A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200,400億元 II B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90,580億元
（註2）

II C

信託持有資產
38,440億元
（註1）

II D

註釋：

1. 信託持有資產的數額為38,440億元，包括：

a. 28,890億元由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所管理的信託持有

b. 9,550億元由非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所管理的信託持有

2.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為90,580億元，當中：

a. 77,740億元乃歸屬於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不包括資產管理業務）

b. 1,670億元乃歸屬於持牌法團為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客戶提供的資產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

c. 11,170億元乃歸屬於註冊機構為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客戶提供的資產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

3. 保險公司的管理資產，不包括分判或轉授予香港其他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管理的資產。

以下的表1說明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不同組成部分（以管理資產列示）。

表1：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概覽

信託持有資產
（不包括由持牌法團及
註冊機構管理的資產）

9,550億元（註1b）

私人銀行及
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資產管理業務）

77,740億元（註2a）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287,690億元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5,720億元 72,020億元

保險公司
11,100億元（註3）

200,400億元

資產管理及
基金顧問業務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13,000億元
（註2c）

176,300億元
（註2b）

（註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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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概覽

1. 面對環球市場的不明朗因素和各種挑戰，及儘管社會動盪和中美的地
緣政治局勢緊張，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表現蓬勃，並擁有達
287,690億元的管理資產，按年上升20%。

2.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資產按年上漲22%至200,400億元。

3.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包括持牌法團及
註冊機構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的資產管理服務）按年增長19%至90,580
億元。

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信託持有資產由34,670億元8增加11%至38,440
億元。

5. 有關2019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分項數據，請參閱附錄第48頁。

6. 2019年期間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9的淨資金流入達16,680億元10（2018
年：7,830億元）。

8 基於一名回應者在2018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報告發表後所匯報的調整，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信託持有資產數額由
43,330億元改為34,670億元，而截至該日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的信託持有資產的數額則保持不變。

9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及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的信託持有資產。
10 部分資金流入是因為國際金融機構於2019年進行業務重組，藉此將更多管理資產投放在香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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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按投資者資產根據地分析

7. 截至2019年12月31日，非香港投資者的資產達176,560億元，佔資
產及財富管理業務11的64%。

過去五年，源自非香港 
投資者的資產比例

超過 

60%

香港
(36%)

中國內地
(10%)

其他
(8%)

北美洲
(22%)

歐洲（包括英國）
(10%)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4%)

11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及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的信託持有資產。

2015

69% 66% 66%
62% 64%

2016 2017 2018 201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

表2B：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11（275,250億元）－按投資者資產根據地分析

表2A：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11（275,250億元）－非香港投資者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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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A：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概況－按職能劃分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69%

34,921 35,286 37,062

42,821 45,132

31%

69%

31%

68%

32%

63%

37%

60%

40%

從業員總數

銷售及市場推廣

資產管理及相關輔助職能

^ 在2019年，從業員數目的調查範圍擴大至涵蓋受託人。

8. 2019年，進行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的從業員人數12為 45,132人。儘
管調查的範圍擴大至涵蓋受託人的從業員概況，但升幅主要歸因於
保險公司員工數目增多。從事銷售及市場推廣的人數佔行業總人數
的60%，而直接從事資產管理及相關輔助職能人數的比例持續增
長。

12 2019年度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的範圍擴大至涵蓋受託人的從業員概況。出於比較目的，截至2019年12月31日，進行資產
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人數（不包括受託人）為43,631人，按年上升2％。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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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B：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概況－按職能劃分

表3C：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概況－直接進行資產管理及相
關輔助職能的從業員人數（2019年與2018年比較）

銷售及市場推廣
(60%)

風險管理╱
法律及合規

(5%)

基金行政
(7%)

輔助單位
(10%)

資產管理
(8%)

研究╱分析
(4%)

買賣╱交易
(3%)

企業策劃及
商業管理
(3%)

基金行政

資產管理

研究╱分析

風險管理╱法律及合規

買賣╱交易

企業策劃及商業管理

輔助單位

2018年 2019年

3,178 
2,557

3,416 
2,922

2,006

1,391 
1,382

1,975

2,333 

1,347 

4,577
3,540

1,213

2,163

+17%

+24%

+2%

+8%

+29%

+11%

+1%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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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B部

資產管理
及基金
顧問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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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3－概覽

9. 本部分涵蓋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所經營的資產管理及基
金顧問業務。基金顧問業務主要包括基金經理在香港向海外管理公
司提供的機構基金顧問服務。

10.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是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主要組成部
分，截至2019年12月31日錄得按年上升22%，達200,400億元。

11. 儘管2019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帶來不便，參與本年度資產及財富管理活
動調查的機構數目與去年相若，而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於2019年
錄得9,870億元14, 15的淨資金流入（2018年：4,040億元）。資金流入加
上資產價格按年上升，導致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於2019年有所增
長。

表4A：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1,110 
1,300 

17,630 

（十億元）

2018201720162015 2019

20,040 (+22%)

25,000

15,000

20,000

10,000

5,000

0

持牌法團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包括房地產基金）

註冊機構的資產管理業務

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務

香港資產管理及
基金顧問業務的資產

 22%

13 有關“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定義，請參閱本報告第49頁。
14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15 部分資金流入是因為國際金融機構於2019年進行業務重組，藉此將更多管理資產投放在香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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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B：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200,400億元）－按市場參與者劃分

12. 持牌法團進行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資產總值於2019年按年
增加21%至176,300億元。

13. 香港的資產管理業仍然正在增長。截至2019年12月31日，獲發牌提
供資產管理服務（即第9類受規管活動）的法團數目，由去年的1,643
家增加10%至1,808家。在2019年，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個
人數目亦由11,689人按年增長9%至12,686人。

保險公司－資產管理
11,100億元
(6%)

持牌法團－資產管理
154,880億元
(77%)

持牌法團－基金顧問
18,530億元

(9%)

註冊機構－資產管理
13,000億元

(7%)

持牌法團－房地產基金
2,890億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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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按客戶及產品類別分析

1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專業投資者16的投資在香港的資產管理及基
金顧問業務17中佔74%。歸屬於專業投資者的管理資產由122,870億
元按年增加19%至146,160億元。增長主要是法團、金融機構及基金
的專業投資者的投資額有所增加所致。

源自專業投資者的資產管理
及基金顧問業務比例

超過

70%

16 有關“專業投資者”的定義，請參閱本報告第49頁。
17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表5B：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7（197,510億元）－按客戶類別劃分 
（2019年與2018年比較）

+34%

+13%

-19%

-13%

+32%

-8%

+22%

5,135非專業投資者

專業投資者

個人

3,880

1,185 
1,293

2,568 

9,282
6,952

2,263

395

198

988
1,132

162

485

機構及法團－其他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慈善機構

政府╱主權財富╱
中央銀行

法團及金融
機構╱基金

2018年 2019年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包括散戶投資者）

（十億元）

表5A：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7 （197,510億元）－按客戶類別劃分

專業投資者－機構及法團 (74%)

法團╱金融機構╱基金

政府╱主權財富╱中央銀行

個人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慈善機構

機構法團－其他

47%

13%

2%

1%

6%

非專業投資者
（包括散戶投資者） 

(2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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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A：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8（197,510億元）－按產品類別劃分

15. 公募基金（包括證監會認可基金及來自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公募基金）於
2019年佔香港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8的38%，其次是管理帳戶
(32%)及私募基金(15%)。對沖基金(4%)和私募股本及創業基金19(4%)
已包括在私募基金內。歸屬於管理帳戶的管理資產由42,040億元按年
增加50%至63,200億元。

其他
(8%)

管理帳戶
(32%)

退休基金（包括強積金
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

(7%)

公募基金
(38%)

私募基金
(15%)

表6B：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8（197,510億元）－按產品類別劃分 
（2019年與2018年比較）

+33%

+50%

-14%

+2%

-11%

1,383
1,617

1,580
1,778

2,963

2,910

7,505

5,658

6,320
4,204

私募基金

公募基金

管理帳戶

退休基金（包括強積金

其他

2018年 2019年

0 2,000 4,000 6,000 8,000

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

（十億元）

18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19 在香港的私募股本公司並非所有都是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根據《亞洲創業投資期刊》，香港的私募股本基金所管理的資金總額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於2019年達1,610億美元，位列亞洲第二，排名僅次於中國內地（資料來源：《亞洲創業投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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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業務20－按管理地區分析

16. 一如以往，截至2019年12月31日，香港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中超過一半的資產是在香港管理的。2019年，在香港管理的資產佔
整體的56%。

20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及房地產基金。

表7：資產管理業務（2019: 178,980億元）20－按管理地區劃分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比例

56%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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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90%

100%

56%

44%

55%

45%

55%

45%

55%

45%

56%

44%

在香港管理而沒有進一步轉授的資產管理業務20

分判或轉授予海外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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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1－按投資地域分析

18. 2019年，亞太區仍然是最受香港基金經理歡迎的投資地區，投資於
亞太區的資產佔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1的66%。

表8A：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019: 99,430億元）21－按投資地域劃分

17.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1由2018年的79,880億元
按年增加24%至99,430億元。

21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及房地產基金。

投資於
亞太區的資產比例

66%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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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00%

34%

66%

33%

67%

32%

68%

29%

71%

28%

72%

投資於亞太區

投資於亞太區以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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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B：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2（99,430億元）－按投資地域劃分

22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及房地產基金。

表8C：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2（99,430億元）－按投資地域劃分 
（2019年與2018年比較）

19. 基金經理仍然傾向選擇投資於香港市場，2019年的投資額達27,820
億元，佔本地管理的所有資產22的28%。中國內地的投資比例則由
去年的15%增至18%（由12,050億元增至17,830億元），按年上升
48%。

香港
(28%)

中國內地
(18%)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4%)

歐洲（包括英國） 
(11%)

北美洲
(16%)

日本
(6%)

其他
(7%)

投資於中國內地及
香港的資產比例

46%

1,783中國內地

香港

1,205

2,782 
2,503

1,463 

1,095
824

1,094

1,551

580

689

531

518

1,313

其他

日本

北美洲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歐洲（包括英國）

+11%

+48%

+18%

+34%

+33%

+9%

+33%

2018年 2019年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十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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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A：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3（99,430億元）－按資產類別劃分

表9B：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3（99,430億元）－按資產類別劃分 
（2019年與2018年比較）

20.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3中絕大部分投資於股
票，佔總資產額的52%，其次是債券，佔總資產額的31%。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3－按資產類別分析

23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及房地產基金。

債券
(31%)

股票
(52%)

集體投資計劃
(7%)

現金及貨幣市場
(5%)

其他
(5%)

+29%

+20%

+18%

-1%

+56%

5,182

4,012

3,077
2,562

737
624

446 

285

501
505

集體投資計劃

其他

現金及貨幣市場

股票

債券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2018年 2019年
（十億元）

投資於股票的資產比例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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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香港的房地產基金市場在2019年持續增長。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所有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的市值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2,800
億元上升至2,890億元；而所有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的每日平均成
交額則由2018年的4.57億元上升至2019年的6.54億元。恒生房地產
基金股息累計指數同期錄得7%的升幅。

22. 年內，一隻新的房地產基金上市，為投資者帶來投資大灣區內的商
業物業的機會。上市房地產基金於年內進行了多項收購及出售交
易，涉及的總代價約100億元。

2015

200
211

277 280

2016 2017 2018 2019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十億元） （百萬元）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289

654

457

366371
331

表10：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的市值及平均每日成交額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的市值（十億元）

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的平均每日成交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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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C部

私人銀行
及私人財富
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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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24－概覽

23.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包括由持牌
法團及註冊機構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的資產管理服務）的資產總值較
去年上升19%至90,580億元25。2019年的淨資金流入為6,810億元26

（2018年：3,790億元）。

私人銀行及 
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持牌法團－私人銀行
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資產管理）
5,720億元(6%)

註冊機構－資產管理
11,170億元(12%)

註冊機構－
私人銀行及
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資產管理）
72,020億元(80%)

持牌法團－資產管理
1,670億元(2%)

24. 有35家持牌法團及43家註冊機構表示，他們曾在調查期內從事私人
銀行或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表11：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90,580億元）－按市場參與者
劃分

25.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總數
為7,786人，當中有2,742人是私人財富管理相關從業員27。

24 有關“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定義，請參閱本報告第49頁。
25 該數額指由隸屬較大型銀行集團的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香港客戶經理，所建立、管理、服務
或負責的客戶的帳戶內的資產總值。

26 部分資金流入是因為國際金融機構於2019年進行業務重組，藉此將更多管理資產投放在香港所致。
27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註冊機構匯報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總數為7,277人，當中有2,555人是私人財富管理
相關從業員。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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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按投資者資產根據地分析

26.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所管理的資產
總值當中，有50%源自非香港投資者，其中大部分來自亞太區。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 
資產比例

50%
表12：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90,580億元）－按投資者資產 

根據地劃分

北美洲 (4%)

歐洲（包括英國）
(5%)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7%)

中國內地 (14%)

香港 (50%)

其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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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按客戶類別分析

27.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源自機構和法團投資者以及個人專業投資者28

的資產分別佔管理資產總值的66%及30%。

表13B：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90,580億元）－按客戶類別劃分
（2019年與2018年比較）

表13A：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90,580億元）－按客戶類別劃分

3,961
3,399

2,670
2,403

1,397
741

398

45

587
700

50

331

+17%

+11%

+89%

-10%

-16%

非專業投資者

法團╱金融機構╱基金

（包括散戶投資者）

機構及法團－其他

家族辦公室
及私人信託

慈善機構

個人

2018年 2019年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20%

專業投資者

（十億元）

28 有關“專業投資者”的定義，請參閱本報告第49頁。

44%

專業投資者 (96%)

非專業投資者
（包括散戶投資者）

(4%)
法團╱金融機構╱基金

個人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慈善機構

機構及法團－其他6%

1%

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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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按資產及產品類別分析

28. 上市股票在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所管理的資產中仍佔最大比
例，於2019年12月31日佔管理資產總值的42%。其餘資產則分散至
其他產品，例如私募基金（包括對沖基金、私募股本及創業基金29）、
債券、現金及存款。

29 有些在香港的私募股本公司並非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根據《亞洲創業投資期刊》，香港的私募股本基金所管理的資金總額（不
包括房地產基金）於2019年達1,610億美元，位列亞洲第二，排名僅次於中國內地（資料來源：《亞洲創業投資期刊》）。

現金
及存款 
(15%)

其他 (9%)
公募基金
(8%)

私募基金 (12%)

管理帳戶 (3%)

上市股票 (42%)

債券 (11%)

表14B：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90,580億元） 
－按資產及產品類別劃分（2019年與2018年比較）

表14A：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90,580億元） 
－按資產及產品類別劃分

其他

現金及存款

債券

上市股票

管理帳戶

私募基金

公募基金

760
779

1,343
1,336

1,041
903

3,844 

276

1,123

671
540

162

1,002

2,902
+32%

+1%

+12%

+15%

+24%

+70%

-2%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2018年 2019年
（十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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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19年，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有51%投資於亞
太區，當中44%的資產投資於中國內地及香港。

投資於中國內地及
香港的資產比例

44%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6%) 日本
(1%)

香港
(33%)

中國內地
(11%)

其他
(14%)

北美洲
(22%)

歐洲
（包括英國）
(13%)

表15B：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90,580億元）－按投資地域劃分 
（2019年與2018年比較）

表15A：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90,580億元）－按投資地域劃分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按投資地域分析

1,279
952

1,960
1,732

1,197 
952

564

113

2,976

969
570

99

2,796

523

其他

北美洲

歐洲（包括英國）

亞太區其他地方

日本

香港

中國內地

2018年 2019年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6%

+13%

+26%

+70%

+8%

+14%

+34%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十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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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D部

信託持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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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A：信託持有資產（38,440億元）－按投資地域劃分

信託持有資產

30.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在香港的信託持有資產為38,440億元，較去
年上升11%30，當中75%由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所管理。

31.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有48%信託持有資產總值位處中國內地及香
港。

32. 香港投資者持續成為信託持有資產的主要資金來源，佔相關業務所
管理資產的79%。

表16B：信託持有資產（38,440億元）－按投資地域劃分（2019年與2018年比較30）

-4%

+61%

+28%

-38%

-8%

+10%

+29%

1,230香港

北美洲

中國內地

歐洲（包括英國）

亞太區其他地方

日本

其他

1,280

1,174
728

616

238
260

483

299

90

197
153

82

481

2018年 2019年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十億元）

30 基於一名回應者在2018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報告發表後所匯報的調整，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信託持有資產數額由43,330億元 
改為34,670億元，而截至該日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的信託持有資產的數額則保持不變。

其他 (5%)

中國內地 (16%)

香港 (32%)

日本 (2%)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6%)

歐洲（包括英國） 
(8%)

北美洲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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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A：信託持有資產（38,440億元）－按客戶類別劃分

33.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募基金及退休基金（包括強制性公積金（強
積金）及職業退休計劃）佔信託持有資產的71%。

表17B： 信託持有資產（38,440億元）－按客戶類別劃分 
（2019年與2018年比較31）

其他（包括家族辦公室及私人
信託、慈善機構及其他法團）

(22%)

政府╱主權財富╱
中央銀行 (7%)

公募基金
(34%)

退休基金（包括強積金
及職業退休計劃）
(37%)

1,296 公募基金

退休基金（包括強積金

政府╱主權財富╱
中央銀行

其他（包括家族辦公室
及私人信託、慈善機構

及其他法團）

1,377

1,441
1,212

228
258 

849 
650

-6%

+19%

+13%

+31%

2018年 2019年

0 500 1,000 1,500

及職業退休計劃）

（十億元）

31 基於一名回應者在2018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報告發表後所匯報的調整，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信託持有資產數額由
43,330億元改為34,670億元，而截至該日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的信託持有資產的數額則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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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部

香港作為
卓越的人民幣
離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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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香港作為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香港繼續作為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提供廣泛的人民幣金融產品。

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

截至2020年3月27日，證監會根據於2015年7月實施的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認可了50隻基金互認
安排下的內地基金，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則批准了29隻基金互認安排下的香港基
金。截至2020年3月27日，在基金互認安排下，源自香港投資者的內地基金的管理資產按年下跌17%至
人民幣3.74億元，而源自內地投資者的香港基金的管理資產則按年增長35%至人民幣143.61億元。

表18：基金互認安排下的香港基金 表19：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內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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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獲批的香港基金數目

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基金中，源自內地投資者的管理資產

（2020年的數據乃截至3月27日，而2017-2019年的數據
則截至3月31日）

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獲批的內地基金數目

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基金中，源自香港投資者的管理資產

（2020年的數據乃截至3月27日，而2017-2019年的數據
則截至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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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幣計價及相關的零售產品

32 這是指下文註釋34(a)至(d)所述的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的數目。
33 這是指下文註釋34(e)所述的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的數目，及具有人民幣交易櫃檯的ETF（並非以人民幣計價）數目。在

2019年及2020年，有關範圍已擴大至涵蓋這些產品。
34 包括：

(a) (i)主要透過人民幣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enminbi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簡稱RQFII)、內地與香港股票市
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債券通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或離岸人民幣債券、固定收益工具或其他證券主要投資於在岸內地
證券市場的ETF（以人民幣計價）；(ii)主要透過RQFII額度、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債券通及內地銀行間債
券市場，或離岸人民幣債券、固定收益工具或其他證券主要投資於在岸內地證券市場的非上市基金（以人民幣計價）；(iii)內
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下獲認可的內地基金，源自香港投資者的資產；及(iv)人民幣黃金ETF的資產淨值；

(b) 以人民幣發行的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的未償還金額；
(c) 以人民幣計價的帳戶就具人民幣特色的紙黃金計劃所作的投資；
(d) 人民幣房地產基金的市值；及
(e) 向香港投資者發售的非上市基金（並非以人民幣計價）的人民幣計價股份類別的總資產淨值。
在2019年及2020年，有關範圍已擴大至涵蓋上文(e)所指的產品的價值，但不包括具有人民幣交易櫃檯的ETF（並非以人民幣計
價）。

表20：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的數目及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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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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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數目32

具有人民幣股份類別的非上市基金（並非以人民幣計價）及具有人民幣交易櫃檯的ETF（並非以人民幣計價）數目33

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價值34

（截至各年3月31日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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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年報

（截至各年12月31日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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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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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4,726
4,133

7,246

9,786

5,845

表21： 透過RQFII、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 
互通機制、債券通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
主要投資於在岸內地證券市場的證監會認
可ETF（以人民幣計價）

表22： 未償還的人民幣客戶存款及存款證總額

透過RQFII、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債券通
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主要投資於在岸內地證券市場的證監
會認可ETF（以人民幣計價）總市值（百萬美元）

透過RQFII、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債券
通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主要投資於在岸內地證券市場的
證監會認可ETF（以人民幣計價）的市值在所有於香港的ETF
中所佔的百份比

（截至各年3月31日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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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由內地相關集團在香港成立的持牌 
法團和註冊機構數目的分項數據 
（按年增長7%）

表25： 源自內地投資者（包括合資格境內 
機構投資者及其他內地投資者）的資產 
－按投資地域劃分

內地公司積極在香港市場開拓業務

表23：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和資產淨值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十億元）（基金數目）

295

262

331
(+26%)

232

179

283
333 318

348 345

201720162015 2018 2019

香港 
5,610億元(22%)

亞太區
其他地方
7,460億元(30%)

北美洲、歐洲
及其他地區

12,220億元(48%)

截至2019年12月31（總計：25,290億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總計：387家）

內地證券公司
(32%)

內地銀行
(19%)

內地保險
公司 (3%)

內地基金
管理公司

 (7%)

內地私募基金
管理公司

 (11%)

內地期貨公司
(6%)

其他類型
內地公司
(22%)

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

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資產淨值

（截至各年12月31日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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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部

近期發展
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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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香港基金的投資者基礎，促進本地投資專
才的發展，以及鞏固香港作為資產及財富管理中
心和基金註冊地的地位，證監會透過基金互認安
排，將合資格的香港公募基金推廣至海外市場作
跨境發售。

繼與中國內地及其他市場落實基金互認安排後，
證監會繼續拓展其基金互認安排網絡，尤其是與
中國內地的基金互認安排網絡。

在內地與香港的基金互認安排制度下，北向基金
的審批數目有所上升。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
年度內，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了十隻
基金互認安排下的香港基金。截至2020年3月31
日，在有關制度下獲批准的基金共有79隻。

市場互聯互通

IV. 近期發展及前景

促進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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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3月31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上市的證監會認可ETF共有130隻（當
中包括24隻槓桿及反向產品），市值2,791.5億元
（2019年：3,480億元）。這些ETF在截至2020年
3月31日前12個月的平均每日成交額為59.6億元
（2019年：41.2億元）。

證監會亦引進ETF的新產品在香港的發展，包
括：

• 香港首隻反向負兩倍(-2x)產品（於2019年5月
上市）

• 香港首隻主動型ETF（於2019年6月上市）

• 全球首隻鐵礦石期貨ETF。這隻ETF追蹤大連
商品交易所的鐵礦石期貨價格指數（於2020
年3月上市）

• 香港首隻黃金期貨槓桿2x產品（於2020年6
月上市）

• 香港首批追蹤內地A股指數的掉期槓桿及反
向產品，其槓桿比率最多為兩倍(2x)及負一
倍(-1x)（於2020年7月上市）

• 香港首隻採納ETF簡化規定的聯接ETF。有關
規定容許證監會認可的聯接ETF投資於合資
格的UCITS主ETF（於2020年7月上市）

證監會與聯交所合作，於2019年7月推出一項新
的補購豁免，並於2020年6月推出新的價位表及
連續報價證券莊家制度，以提升ETF市場的效率
及流動性。在有關豁免下，如ETF莊家因其莊家
活動而導致延誤交付，便可獲豁免進行補購。

ETF和槓桿及
反向產品



422019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

首隻採用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結構的認可ETF於
2020年1月上市。證監會亦於2020年5月認可一
家公眾非上市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以及在2019年
內為兩家私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進行註冊。

為促使更多私募基金在香港成立開放式基金型公
司，證監會將移除《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守則》對
私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所有投資限制。證監會
即將就此以及其他優化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的
建議發表諮詢總結。優化措施包括允許持牌或註
冊證券經紀行擔任私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保管
人。證監會亦建議就海外公司型基金將註冊地轉
移至香港引入法定機制，以及有關加強開放式基
金型公司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措施的
規定。

證監會與政府及其他本地監管機構在制訂政策方
面緊密合作，以促進香港成為在岸基金管理樞紐
及投資基金的首選註冊地。證監會積極參與最近
由政府推動的多項措施的相關工作，目的是設立
適用於基金的有限合夥制度，及為附帶權益提供
稅務寬免，以吸引私募股本基金。

有限合夥制基金

開放式基金型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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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證監會就建議優化《房地產投資信託
基金守則》展開為期兩個月的諮詢，目的是為香
港的房地產基金在進行投資時提供更大靈活性。

主要建議包括容許在投資組合物業中持有少數權
益，為投資於物業發展項目提供更大的靈活性，
及將借款限額由資產總值的45%提高至50%。證
監會亦建議將適用於房地產基金的關連人士交易
和須予公布的交易的規定，與上市公司的規定大
致看齊。

房地產基金

基金稅務寬免

證監會亦參與引入劃一豁免基金繳付利得稅的
新規定的相關工作。這項規定已於2019年4月生
效。無論基金結構或規模如何，或其中央管理地
點在何處，這項豁免都適用，因而將會大大加強
香港作為國際基金管理中心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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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已於2019年
1月日生效，而有關12個月的過渡期亦於2019年
12月31日結束。

證監會在經修訂《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內引
入多項提高投資者保障的措施，當中包括為結構
簡單的基金的衍生工具投資設定上限。

為了幫助投資者更容易區分產品及提升透明度，
本會網站上的證監會認可基金已被標示為衍生產
品基金或非衍生產品基金（即結構簡單的基金）。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共有1,787隻非衍生產品基
金及115隻衍生產品基金。

證監會在2019年9月就新一類受規管活動（第13類
受規管活動），即作為證監會認可集體投資計劃
的存管人35的建議框架展開諮詢。把存管人納入
證監會的發牌、監督及執法制度，將會為公眾基
金的投資者提供更大的保障。

存管人

加強監管制度以提供更大的投資者保障

35 存管人在保管安排中處於頂層位置，就單位信託形式的證監會認可集體投資計劃而言指受託人，而就其他形式的證監會認可集
體投資計劃而言則指保管人。

《單位信託及
互惠基金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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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市場因新冠疫情爆發而出現波動，證監會容
許基金經理在符合某些條件的情況下，無須證監
會事先批准便可增大或採用大於在基金銷售文件
披露的波動定價調整因子（或反攤薄徵費）作為臨
時措施。此外，為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證監會提
醒基金經理，應審慎考慮和應用各種流動性風險
管理措施，並以確保所有投資者均獲公平對待作
為主要目標。本會亦提供多項臨時紓緩措施，包
括容許基金經理只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文件，受
理會在之後繳交申請費用的新申請，以及接受會
在之後補交經簽署文件的未簽署申請文件，藉此
減輕基金經理的行政負擔。

新冠疫情下
的利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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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及監察

本會透過資產管理公司定期匯報的重要數據（包
括認購和贖回量、流動性狀況、資產配置及證券
融資和借貸交易）來監察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
會認可基金的風險承擔水平。

此外，本會定期監察證監會認可基金的表現及市
場環境。本會透過資產管理公司就任何不尋常或
異動情況（包括重大贖回、暫停買賣及流動性問
題）所作出的匯報，對證監會認可基金的流動性
進行密切監察。

鑑於本地及國際市場出現波動及不明朗因素，證
監會針對遭大量贖回及流動性較低的基金提高匯
報要求，以加強相關的監察及監督。因應新冠疫
情，證監會亦對在本地註冊成立的高息債券基金
加強監察，並發出通函提醒基金經理及存管人，
它們在市場波動的情況下有責任妥善管理證監會
認可基金的流動性，及確保投資者獲公平對待。

因應ETF莊家活動安排受到暫時性的干擾，證監
會發出了一份通函，提醒ETF經理密切監察ETF的
二手市場交易及流動性，並促請莊家設立妥善的
業務應變計劃，以處理營運受到干擾的情況。

鑑於海外原油期貨市場出現前所未見的波動，證
監會發出了一份通函，提醒期貨ETF經理對極端
市場走勢保持警覺，及要求中介人在提供交易服
務予期貨ETF時確保遵從操守規定。此外，本會
與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合作，加強有關商品
期貨ETF產品的投資者教育。

本會對廣告進行例行監督，以及處理就涉嫌屬於
集體投資計劃的房地產或其他可疑安排的投訴。
年內，本會在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內對35
宗可疑的集體投資計劃個案作出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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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企業而言，氣候變化是一個迫切及可能存在
的財務風險來源。投資者需要掌握有關環境、社
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簡稱ESG)風險（尤其是與氣候變化相關）的資料，
才能作出有根據的投資決定並有效率地分配資
金。

證監會進行了一項覆蓋整個行業的調查，以便了
解持牌資產管理公司在作出投資決定時如何及在
何等程度上考慮到ESG風險，尤其是與氣候變化
相關的風險。該調查報告在2019年12月刊發，並
載有與國際標準看齊的相關政策舉措。

其後，證監會在2020年初成立了氣候變化技術專
家小組。該小組的成員將提供技術支援，協助證
監會制訂監管對策以管理氣候變化相關的財務風
險，及向資產管理業提供實務指引。

資產管理公司的
氣侯變化風險

證監會在2019年4月發出通函，就加強資產管理
公司在證監會認可的綠色和ESG基金方面的披露
提供指引，方便投資者作出比較。證監會網站亦
建立了一個中央數據庫，讓公眾更容易識別這些
基金。

綠色和ESG基金

促進綠色金融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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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分項數據

下表以數字的形式說明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組成部分，分別以業務類別和資產相關實體的性質劃分。

附錄

     資產及 資產管理 私人銀行
 持牌 註冊 保險  財富管理 及基金 及私人財富 信託
（十億元） 法團 機構 公司 受託人 業務 顧問業務 管理業務 持有資產

私人銀行及 572 7,202 – – 7,774 – 7,774 –
私人財富管理
業務（不包括
以下的項目1）

提供予私人銀行 167 1,117 – – 1,284 1,284 1,284 –
及私人財富管理
客戶的資產管理
業務（項目1）

提供予其他客戶 15,321 183 1,110 – 16,614 16,614 – –
的資產管理業務

基金顧問業務 1,853 – – – 1,853 1,853 – –

證監會認可 289    289 289 – –
房地產基金

信託持有資產

－由持牌法團╱ – – – – – – – 2,889
 註冊機構管理

－歸屬於非持牌
 法團╱註冊機構 – – – 955 955 – – 955

總計 18,202 8,502 1,110 955 28,769 20,040 9,058 3,844

在本報告中     第II A部 第II B部 第II C部 第II D部
的相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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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以筆劃排序）

• “私人財富管理相關從業員”指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出、題為“為私人財富管理從業員制定優化專業
能力架構”(“優化架構”)的通函，以及隨該通函附上日期為2014年6月24日的優化架構文件第2至5頁
所載的“相關從業員”。

• “房地產基金”指證監會認可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 “持牌法團”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第116或117條獲批給牌照以在香港進行受規管活動
的法團。

• “保險公司”指根據《保險業條例》（第41章）註冊及所提供的服務構成《保險業條例》附表1第2部所界
定的長期業務類別的保險公司，而它們並非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發牌。至於同時
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他們所呈報的管理資產被歸類為持牌法團的管理資產。

• “專業投資者”包括機構專業投資者、法團專業投資者及個人專業投資者。
– “機構專業投資者”屬於《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1第1部第1條“專業投資者”的定義第(a)至(i)段所

指的人士；
– “法團專業投資者”屬於《證券及期貨（專業投資者）規則》（第571D章）（《專業投資者規則》）第

3(a)、(c)及(d)條所指的信託法團、法團或合夥；及
– “個人專業投資者”屬於《專業投資者規則》第3(b)條所指的個人。

• “註冊機構”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19條註冊的認可財務機構。“認可財務機構”指《銀行業條
例》（第155章）第2(1)條所界定的認可機構。

•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包括資產管理、基金顧問、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和證監會認可房地產投
資信託基金管理及信託服務。
– “資產管理”指：

(i) 提供某些服務，而提供有關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5所界定的由持牌法團和註
冊機構進行第9類受規管活動（不包括本身亦獲證監會發牌或註冊的客戶的資產）；及

(ii) 因提供構成《保險業條例》（第41章）附表1第2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類別的服務而進行的財
務資產管理（不包括分判或轉授予香港其他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管理的資產），但不包括
基金顧問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管理資產”或“管理的資產”須以相同方
式解釋。

– “基金顧問業務”指純粹就基金或投資組合提供投資顧問服務，及可為服務提供者賺取總營運
收入。提供投資顧問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5所界定的第4類及第5類受規管活動。
該類服務一般提供予管理全球或地區投資組合，並需要香港的基金經理或其代表就有關全球
或地區投資組合的香港部分或特定地域部分提供專家意見的海外基金經理。

–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一 詞泛指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銀行或其他財務服務。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總資產指由香港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客戶經理
所建立、管理、服務或負責的客戶的帳戶內的資產，以及香港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管理的資
產，即包括i)在管理資產及提供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5所界定的受規管活動的情況
下，所管理的資產及提供的服務；及ii)在《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規範的受規管活動範圍以外所
管理的資產及所提供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及存款、現貨外匯、貨幣掛鈎存款╱票據╱
工具及實物商品。


